公共電視辦理新聞局高畫質電視(HDTV)內容計畫

表演藝術轉播節目HDTV高畫質數位電視轉播車租賃案說明

一、配合人員及轉播車規格說明

	序號
	項目
	規格及數量

	1
	配合人員
	技術指導1人、視訊1人、攝影師3人、成音師1人、攝影助理2人、駕駛1人、成音助理1人。

	2
	轉播車
	車體需採用氣壓避震系統。製作空間展開前需大於6.8(W)*2.0米(H)* 2.5 (D)，並符合下列2-1~2-7項製作設備規範。

	2-1
	視訊系統及視訊切換器/VIDEO SYSTEM

& VIDEO SWITCHER
	視訊系統需符合FULL HD 1920×1080 60i錄製傳輸規格。視訊切換器至少2ME，每ME至少2個KEYER。

	2-2
	示波器/ WFM&VECT
	HD 1部（含以上）SD 1部（含以上）。

	2-3-1
	攝影機系統

/CAMERA SYSTEM
	220萬畫素（含以上）2/3吋3CCD攝影機系統6套（含以上），攝影機→控制器必須以光纖傳輸。

	2-3-2
	鏡頭/LENS
	6支標準鏡頭、 1支55倍以上之高倍數鏡頭。

	2-3-3
	大觀景器/VIEW FINDER
	5吋（含以上）觀景器×6支（含以上）。

	2-3-4
	攝影機光纜/FIBER CABLE
	需能從演出舞台區或觀眾席到指定轉播車停車位置之線材。

	2-4
	錄影機/VTR
	1/2吋帶系統HD錄影機4部（含以上）。

	2-5
	數位視訊監看器

/DIGITAL VIDEO MONITOR
	可以接受SD SDI系統之8~12吋監看器4部（含以上）。必需提供給錄影現場FD×1部、LIGHTING×1部、AUDIO×2部視訊監看器所需線材。

	2-6
	混音機/AUDIO MIXER
	輸入40迴路（含以上），輸出16迴路（含以上）。

	2-7
	對講機/INTERCOM
	無線對講機4部、有線對講機4部給演出舞台區及觀眾席之工作人員使用，並包含線材。


二、租賃需求說明：

1. 租賃期間：簽約日起至民國97年12月31日止

2. 使用次數：共6次，每次為1單位之錄影班。

3. 配合事項：

本會使用HD OB轉播車之錄影日期、地點，必須提前14日通知本標案得標之廠商公司（簡稱該公司）準備相關器材與人員，該公司不得拒絕。

本會須於轉播錄影前2日通知轉播錄影當日交機、彩排、錄影、撤機時間等行程與需求，該公司須於當日確實依時程執行，需準時配合不得延誤。

本會須於轉播錄影當日預留轉播車車位及2小時架機時間予該公司，交機後以13小時為1單位之錄影班（含用餐時間）。

   4.違約罰則：

   得標廠商未依配合事項辦理，將依合約規定計罰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